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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青科技” 、“发行人” 或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54 号）。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

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长青科技” ，股票代码为“001324”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行业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88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3,450.00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70.0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38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根据《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822.4045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40%（即 1,38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69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

76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93151774%，申购倍数为 3,411.20228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T+2 日）结

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292,93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15,290,631.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07,06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797,368.3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898,84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0,250,250.2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5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749.76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

资者

配售对象名

称

证券账户

（深市）

初步

配售

股数

（股）

初步获配

股数（有

限售期）

（股）

初步获

配股数

（无限售

期）（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国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国信兴盛

006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

划

019901456

4

674 68 606 12,725.12 0.00 0 674

2

郑琴清 郑琴清

004129571

7

478 48 430 9,024.64 0.00 0 478

合计

1,152 116 1,036 21,749.76 0.00 0 1,152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6,898,848 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695,297 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10.08%。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1,152 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其中

116 股的限售期为 6 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10.07%。 本次网下

发行共有 695,413 股的限售期为 6 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8%，约占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2.02%。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08,216 股，包销金额为 5,819,118.08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 0.89%。

2023 年 5 月 16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万元，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用

4,820.75

审计和验资费用

1,480.00

律师费用

840.00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93.40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95.37

合计

7,729.52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包含本次发

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383� 5518、0755-2383� 551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project_cqkjecm@citics.com

发行人：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5月 16日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蜂助手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８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

，

９５８．４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４

，

２４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一）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所属行业为“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Ｉ６４

）”。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Ｉ６４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４４．２１

倍。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倍）

－

扣非前

（

２０２２

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倍）

－

扣非后

（

２０２２

年）

０００８５１

高鸿股份

５．５２ ／ ／ ／ ／

３００６３４

彩讯股份

２４．４１ ０．５０６８ ０．４１４６ ４８．１６ ５８．８８

００２４９１

通鼎互联

５．６１ ０．１０１６ ０．０１６３ ５５．２２ ３４４．１７

６００６４０

国脉文化

１１．９６ －０．１６９７ －０．２５１４ ／ ／

平均值

５１．６９ ５８．８８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平均市盈率计算已剔除负值和极

值；

注

２

： 彩讯股份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注

３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高鸿股份、通鼎互联和国脉文化未披露

２０２２

年年报，通鼎互

联和国脉文化

２０２２

年

ＥＰＳ＝２０２２

年市场一致预期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３．８０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４．７１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４４．２１

倍，低于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２

年

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

５８．８８

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

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

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

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特别是本次发行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形，

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

建设期，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在上述期间内，股东回报仍主要通

过现有业务实现。 在公司股本及所有者权益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而增加的情

况下，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

定幅度的下降。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６６０

号之一

９０１－９０９

房

联系人：韦子军

电话：

０２０－３２３８２３５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１６６００３

（二）保荐人、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李国强、 胡姗姗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１１

号绿景纪元大厦

Ａ

栋

１７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７７４１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２９６

发行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3-042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2023

年5月15日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42号海大大厦2座八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已于2023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8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81,005,

667股， 约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以下简称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

653,477,862股的65.38%；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24,750,846股，约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3%；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6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56,254,821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8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69,748,364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截至股

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份0.62%，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

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部分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11个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

同）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80,817,267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26%；146,400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42,000股弃

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9,559,76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

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9%；146,4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62%；42,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80,817,267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146,

4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42,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9,559,76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889%；146,400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2%；42,

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80,556,485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4%；407,

18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42,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9,298,982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353%；407,182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9%；42,

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79,925,578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1,

038,08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42,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8,668,075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636%；1,038,08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5%；42,

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80,991,767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13,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9,734,26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17%；13,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无弃权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股东钱雪桥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255,700股）及黄志健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412,

244股）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参与本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80,337,

723股。

表决情况为：1,080,323,823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13,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9,734,26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17%；13,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无弃权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监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80,991,767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13,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9,734,26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17%；13,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无弃权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18,159,639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863%；62,

846,028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37%；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06,902,13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9768%；62,846,028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231%；

无弃权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关于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80,991,767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13,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9,734,26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17%；13,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无弃权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2023年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80,980,567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25,

1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9,723,06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1%；25,1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无弃权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079,985,575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1,

020,08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4%；3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68,728,072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989%；1,020,08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9%；3股

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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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将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公

司已于2023年4月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方便股东行使表决权，特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进一

步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3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授权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国际E城F5栋7F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

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00 《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8.00 《关于确定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薪酬与津贴的议案》 √

特别提示和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并按照审慎性原则，在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2）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受自

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

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书面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

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3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国际E城F5栋7F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政编码：518055

联系电话：0755-25329819

传真号码：0755-25329745

联系人：余小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联系人：余小姐

联系电话：0755-25329819

传真号码：0755-25329745

2、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3、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4、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七、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附件1）、授权委托书（附件2）的格式附后。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781

2、投票简称：奇信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

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

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3年5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23

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

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

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00 《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8.00 《关于确定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薪酬与津贴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授权委托书对上述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 、“反对” 或“弃权” ，

三者只能选其一，多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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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19 － 2023/5/22 2023/5/2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8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4,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102,0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19 － 2023/5/22 2023/5/2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张崇舜、陈玉英、赵学忠、安吉谆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免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5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0-88109915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同星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２０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１００．００％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同星科技”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

，

０１０

，

１９７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７

，

１８０

，

９８５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１４

，

３６１

，

９７０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１４３６１９７０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６６００２６３％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３５９．０４９２５

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浙江同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航天环宇” 、“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727 号文同意注

册。《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及附录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

址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

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条件网站上的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航天环宇

证券代码 /网下申购代码 688523 网上申购代码 787523

网下申购简称 航天环宇 网上申购简称 环宇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所属行业代码 C37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36,600.00 拟发行数量（万股） 4,088.00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万股） 4,088.00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万股） 0

发行后总股本（万股） 40,688.00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10.05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万股） 694.95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万股） 2,779.85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限 （万

股）

1,350.00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下限

（万股）

100.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万股） 613.20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行数

量比（%）

15.00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跟投股

数（万股）

204.40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

划认购股数 / 金额上限（万

股 /万元）

408.80万股 /

5,740.00万元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否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2023 年 5 月 19 日

（T-3）9:30-15:00

发行公告刊登日 2023年 5月 23日（T-1）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 5月 24日

（T日）9:30-15:00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 5 月 24 日 （T 日）

9:30-11:30，13:00-15:00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2023年 5月 26日

（T+2）16:00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2023年 5月 26日

（T+2）日终

备注：无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嘉祥 联系电话 0731-88907600

保荐人（主承销商）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731-88954790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755-23835518、

0755-23835519

发行人：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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